
性別歧視止步，兩性職場進步
重視性平，你我都行



戶政新知
113年9月19日起開放兩岸同性伴侶在承認同性婚姻

之第三地結婚生效者，得在臺辦理結婚登記

兩岸同性伴侶

於承認同婚之第三地結婚
（須持有國外地區再入境簽證或居留證）

無入境需求 有入境需求

向駐外機構申請 向駐外機構申請

面談 團聚

面談

國內戶所
結婚登記

通過

通過

駐外機構
函轉戶所

國人持經
驗證文件

國內戶所
結婚登記

內政部113年9月24日台內戶字第1130252696號函釋





法令宣導

姓名條例第2條第3項

臺灣原住民依其文化

慣俗登記傳統姓名者

，得使用原住民族文

字。(113年5月29日修

正公布)

因此，原住民以原住民

族文字辦理姓名登記時

，已經可以使用該原住

民文字辦理印鑑(變更)

登記及證明。



案例分享
個案摘要：
已成年之陳先生，與家人發生不愉快，一時氣憤至戶政

事務所申請將原本從父姓之姓氏變更為母姓，現經深思

後，希望改回父姓，然而，因為現行法律規定，已無法

讓已經改為母姓之陳先生改回父姓。

相關法規：
民法第1059條第3項、第4項略以，子女已成年者，得變

更為父姓或母姓，以一次為限。

姓名條例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申請改姓：五、其他依法改姓」。

本所建議：
陳先生在本案中，因已成年，依姓名條例第8條第1項第

5款規定，僅得適用民法第1059條第3項及第4項，成年

後更改一次。

因此，提醒大家，成年人一生有一次的機會可以自行變

更改為父姓或母姓，一定要審慎思考後作決定，才不會

後悔一生。



新住民結業式

113年度新北市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課程順利

結束，恭喜每一位認真、勤奮，並為生活遠渡

重洋展開新生活的新住民們，順利完成本年度

的課程，也期許大家在這塊寶島上能夠過著幸

福、美滿的人生，並發揚這偉大的精神，讓我

們孩子的孩子，得以傳頌下去，你們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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